
■■■■■ ■■■■■ ■■■■■

文件 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丁静 美编：孙发强B06

◀上接B05版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环境违法行为投诉举报
制度，公布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箱等。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调蓄洪水、维系生物多样性等对生态环
境保护有重要作用的区域划定为生态功能
保护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在生态功能保护区内，实施严格的保护
措施，禁止建设严重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
项目，防止生态环境破坏和生态功能退化。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在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并纳入本行政区域的总体规
划，实行严格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制度。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依法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自然保护区的保
护和管理。

除科学研究活动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在自然保
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自
然保护区的实验区，除必要的科学实验以及
符合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旅游、区内居民
原有的种植业、养殖业等活动外，严禁其他生
产建设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公共财政对
生态补偿的投入，落实补偿责任，完善补偿
方式，改善重要生态功能区、重要水源地和
自然保护区等重点领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
村环境保护纳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推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设施
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防治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畜禽养殖污染、
土壤污染、土壤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提倡综合利用农业
废弃物，推广应用沼气等清洁能源，推广植
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科
学规划，保护、恢复和发展森林资源。严禁采
伐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五指山、
鹦哥岭、阿陀岭、七仙岭和其他区域的热带天
然林。严禁采伐水源林、沿海防护林。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止有害
生物物种进入，并对入侵的有害生物物种采
取措施，防止扩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禁止非法猎
捕、毒杀、采挖、加工、售购国家和本省规定
实行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禁止在海域、江河、
水库、池塘炸鱼、毒鱼、电鱼。

第三十六条 旅游开发应当充分利用
地形地貌，最大限度地保持山脉、水系、海
岸、岛屿的自然状况，保护风景名胜、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的特色和完整性。

在风景名胜区内，不得进行开山、采石、开
矿、挖沙、烧山开垦等破坏自然景观的活动。

第三十七条 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
应当采用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
防止污染的勘查、开采方法和工艺技术，提
高资源利用水平。

进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单位应当妥
善处理尾矿矿渣，及时闭坑复垦；对采矿和
生产形成的有毒有害物质，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处置。

对因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
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或者由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依法组织代行治理。

第三十八条 采砂单位和个人应当依
照批准的采砂范围、数量、方式进行开采，不
得破坏河床、河岸、蓄水河坝、桥梁、流域生
态环境及海岸线、海域生态环境。

禁止在江河的河床、河滩以及江中沙洲
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因重点建设项目需
要占用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三十九条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合
理开采地下水。保护和改善南渡江、万泉河、
昌化江、陵水河、宁远河、太阳河、珠碧江等江
河和松涛水库等大中型水库的生态环境，维
持江河、水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
化能力和水质，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

第四十条 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防
止污染、破坏。向海洋排放污染物、倾倒废
弃物，进行海岸工程建设和海洋石油、天然
气勘探开发以及渔业生产等生产建设活动，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严格
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建立并实施重点
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加强海洋环境治
理，海域海岛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有
效保护重要、敏感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开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的资源应当采
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不得造成海岛地
形、岸滩、植被以及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环境
的破坏。严格管理填海、围海等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的用海活动。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和国家有关
法律规定，划出一定海域设立海洋特别保护
区、海洋自然保护区。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预防和治理在生产经营
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
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对环境的
污染、破坏及其他有害影响。

第四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遵循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
处理系统，建立和完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
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自觉按照规
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减少生活垃圾对环境
造成的污染。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统筹规划建设本行政区域城镇污水、生活垃
圾集中处理设施、配套管网，逐步建设农场
和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因地制宜采取
人工湿地、垃圾资源化等方式促进农村污
水、垃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生活污水不能
并入城镇污水管网的，应当单独配套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

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废水、废
气、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实行处理有偿服务。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本行政区域内公共环境安全的监管，组织建
设区域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和处置危险化学品
和危险废物，消除社会公共环境安全隐患。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以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为目标，加强对城
市建筑和道路扬尘、机动车船排气、工业废
气、餐饮油烟等大气污染的综合整治，对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温室气体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实施
大气污染联防联治。

第四十六条 实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
能源政策，逐步改善燃料结构，开发利用少
污染、无污染的清洁能源。

严格控制建设燃煤电厂。确需建设燃煤
电厂的，应当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合理布局，
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禁止在大中城市市
区、重点景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燃煤电厂。

建设新的燃煤电厂，其烟气脱硫、脱硝和
除尘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已建成的燃煤电厂，应当限
期配套安装、使用烟气脱硫、脱硝和除尘设施。

第四十七条 加强机动车船向大气排放
污染物的管理，对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船，应当采取治理措施，保证排放稳定达标。
本省从严执行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机动车经检验不符合制造当时在用机
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不得上路行驶。在
用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排
气污染定期检测。排气污染定期检测应当
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同时进行。在用机
动车未按规定进行排气污染定期检测，或者
定期检测不合格的，不予核发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合格标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可以在机动车停放地对在用机动车的污染
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

机动车燃料质量应当与本省执行的国
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匹配，鼓励、推
广使用燃气、电动、新能源汽车等环保交通
工具。禁止销售和使用含铅汽油。

第四十八条 在生产建设、经营和其他
活动中，不得有下列污染环境的行为：

（一）违反有关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
法律、法规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或者夜间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内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二）在住宅楼和未设置油烟防治设施
的商住综合楼内开设产生油烟污染的饮食
服务场所；

（三）在运输、装卸、贮存能够散发有毒
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时，未采取密闭措施
或者其他防护措施；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定期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划定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和土壤环境功能区，防范污染
地块风险，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保护
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壤环境管
理，按照省和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严格执
行相关企业布局选址要求，实施建设用地准
入管理，严防矿产资源开发污染土壤，加强涉
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和工业废物处理处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控制农业污染，
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兽药、
饲料、农用薄膜，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和废弃农用薄膜回收利用，强化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加强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管理。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
准，加强对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的监测
和监督管理。

从事电磁辐射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有权审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如实申报辐射
源的种类、数量、强度、用途等。

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电磁辐射设备与周

围建筑物之间的防护距离，应当符合经批准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电磁辐射强度
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以
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为目标，改善地表
水和地下水水质，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农业面
源污染、城镇生活污染、船舶港口污染，实施
水污染联防联治，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全面推行河长
制，建立省、市县、乡镇河长管理体系，健全
河长管理工作机制，落实管理责任，明确河
湖专管员，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十二条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规范设
置排污口。禁止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
者雨水排放口等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

第五十三条 本省实施排污许可制
度。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
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申请排污许可证。

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省排
污许可证的有关规定。

排污单位应当保证环境保护设施的正
常运行，建立管理台账。

第五十四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自动监控设备正
常运行，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不少于一年。
未经联网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同意，不得擅
自拆除、闲置、改变或者损毁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控设备。

自动监控设备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
行数据有效性审核合格的，自动监测数据可
以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排污申报核
定、总量控制、排污费征收、现场环境执法等
环境监督管理的依据。

第五十五条 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
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
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技术、设备、材料，
采取净化处理、无害处置污染物和其他废弃
物的措施，减少所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
降低浓度。

鼓励引进有利于保护环境且经济效益
高的项目。对节约能源和材料的，无污染物
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对本省废弃物
进行综合利用的项目，应当优先引进。

第五十六条 企业应当对生产和服务
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以及废物的产生情况进
行监测，并根据需要对生产和服务实施清洁
生产审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实施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
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
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
构成高耗能的；

（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
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第五十七条 在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区域内，排污单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
改进污染治理工艺等方式减少排污量的，可
以将节余的排放量用于抵销其新建污染源
的污染物排放量。

第五十八条 鼓励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降低污染物治理成本，逐步建立和实施重点
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
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编
制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做好突发环
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
复等工作。

各类产业园区以及重点排污和危险化
学品生产使用、危险废物处理、放射源使用
等可能发生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制定污染
事故应急方案，报所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落实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并
定期进行演练。

企业事业单位在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污染事故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方案、采取应
急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并通知可能受到
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鼓励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危险废物处
理、放射源使用等环境风险大的单位参加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

第六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超过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
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限制排放
或者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
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放
污染物的；

（二）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无组织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

（四）不正常运行环境保护设施的；
（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雨水

排放口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
（六）违反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主体工程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且排放污染物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的行为。
第六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
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其
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一）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
可的；

（二）对超标排放污染物、采用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事故以及不落
实生态保护措施造成生态破坏等行为，发现
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的；

（三）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而未公开的；
（四）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建

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责审批的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
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
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
依法批准，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依照
前款规定处罚、处分。

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或者海洋主
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
地区，未按规定进行整改或者整改未经审核
通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擅自批准该区域内
新增该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可以依法撤销批准文
件，对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
第二款，在河床、河滩以及江中沙洲上建设
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
除，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或者夜间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
区域内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
作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对单位处
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
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在住宅楼和未设置油烟防治设施
的商住综合楼内开设产生油烟污染的饮食
服务场所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
闭，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在运输、装卸、贮存能够散发有毒
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时，未采取密闭措施
或者其他防护措施的，责令改正，处以二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
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
第一款，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控设备正常运
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第六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
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本条例未设定处罚但其他法律法规已设定处
罚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
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个
人赔偿损失。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需要
鉴定评估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委托有
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

第七十一条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纠纷，
当事人可以请求所在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调解，调解无效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则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
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10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广告

关于解除协议合同的公告
三亚旭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司租赁我方位于海南三亚林场小海棠湾海边防风林带、海边
坡地总计448亩，自2009年5月25日起一直拖欠租金，因多次催
要未果且无法联系到贵司，特公告如下：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
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因此，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解除贵司

与我单位所签署的：2000年1月12日的《协议书》；2004年5月
28日的《租赁小海棠湾防风林带土地合同》；2004年5月28日的
《租赁小海棠湾林地补充协议》。请贵公司在公告之日起三日内撤离
现场并按约定撤离所有的设备设施，否则我方按无主处理。另外请
于15日内与我单位联系支付拖欠的租赁费及利息。

上述解除的协议、合同自公告之日起生效。特此公告
海南省三亚林场
2017年7月26日

海汽集团海口地区
汽车站广告位招租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汽集团海口汽车东站、

西站多处黄金位置广告位火爆招租，其中包括客

运大楼、售票大厅、候车大厅、人行通道等等，

面积不等，价格面谈！

有意者请联系曾女士13876388568，谢绝中介。

一、项目概况
伟业控规海南地产有限公司"伟业·椰海尚城"项目位于海口市城

西片区椰海大道海马三期F-2-6-1地块，规划用地面积23711.36
㎡。经海南省建筑设计院施工图审查服务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方案审复核表》（琼D-003667-1-2016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
823.2㎡。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7月26日至8月28日）。公示地
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建设项目现场。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2）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
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伟业·椰海尚城项目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

房屋租赁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五指山市分公司。二、

房屋基本情况：位于海南省五指山市沿河北路邮政综合楼（正对中
桥），总面积604平方米(其中一楼339平方米，二楼265平方米），
一、二层一并招租（不拆分）。三、招标方式：房屋租赁期限为3年，
投标底价为人民币13500元/月，月租金每年调整一次，在上年月租
金基础上上调5％。四、投标人资质条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营
业机构（单位）或个人，且无不良信用记录。依法经营，证件齐全，按
章纳税，用于办公、商业批发及零售和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经营活
动；不得经营酒店、卡拉OK、装修加工等扰民项目和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不允许的黄、赌、毒等经营项目。五、投标地点、截标及开标时
间：投标地点为海南省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104号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海南省五指山市分公司综合办公室；投标截标时间为2017年8
月3日，开标时间另行通知。六、联系人：张小姐0898-86622065。

文昌世茂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文昌世茂月亮湾项目A3—
1一期（E—2除外）项目于2012年11月30日向我局申请办理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为469005201211300112）。由于该
司在2014年3月14日申请办理A1—A5地块二期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文昌世茂月亮湾项目A1—A5二期Ⅰ标段施工许可编号为
469005201403140101；文昌世茂月亮湾项目A1—A5二期Ⅱ标段
施工许可编号为469005201403140201）时将该文昌世茂月亮湾项
目A3—1一期（E—2除外）项目同时列入申请，导致该项目重复报
建。现该司向我局申请注销文昌世茂月亮湾项目A3—1一期（E—2
除外）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
和建议，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公示内容如下：一、公示时间：7个工
作日（2017年7月26日至2017年8月4日）。二、公示地点：文昌市
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wenchang.gov.cn/）和海南日报。
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jsj@163.com。（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新市区市政府办公大院西副楼
2楼，邮政编码：57132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电话：0898-63330604，联系人：郑在学。

关于注销文昌世茂月亮湾项目A3—1一期
（E—2除外）项目建筑施工许可证的公示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7月26日

南国都市报社招聘启事
随着本报事业发展工作的增加，一线采编人员、视频制作

人员出现不足，需要新增优秀采编人员，现申请面向全国公开
招聘4名记者、编辑。

一、具体招聘条件为：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新闻事业；
（2）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3）品行端正，遵纪守法，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4）年龄35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招聘岗位：
（1）记者岗位（2名）要求：具有较好的新闻敏感和写作能力；
（2）视频岗位（1名）要求：熟练掌握主流4K拍摄设备，熟悉

后期流程者优先；
（3）视频后期编辑岗位（1名）要求：熟练掌握PR、AE等视频

编辑软件、动画以及特效软件，具有良好的视频编辑能力者优先。
三、招聘时间：2017年8月1日—2017年8月15日；
联系邮箱：ngdsb2015@126.com
咨询电话：0898—66810860。

南国都市报社
2017年7月2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强清1号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东石油化工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海南
海联工贸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裁
定立案受理,并于2017年3月9日指定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为
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2016)琼01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琼01强清1号民事
决定书。限你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该两
份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迁坟公告
各位村民：

感谢您对椰海大道延长线项目工作的支持，现项目通过
大家的共同努力，已进入到实施清表阶段。为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根据美兰区政府的工作要求，请涉征村民尽快与以下工
作组联系人联系清点坟墓，在2017年8月22日之前将坟墓搬
迁。逾期未处理的，我指挥部将按照无主坟规定进行处理。
望相互转告！

工作组联系人：新岛村委会 吴坤祥 18907527369
林昌村委会 冯文军 13976079998
桥东村委会 钟 玮 13807688137
海口市美兰区椰海大道延长线项目指挥部

2017年7月25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811期）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定于2017年8
月11日10：00在本司拍卖厅第二次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1、标的物：位
于海口市金贸区百金城1号楼1036房，建筑面积为145.75m2（产权证
号：HK013064）。参考价：￥76.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展示
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8月10日17：00止，逾期不
予办理竞买手续；3、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年8月9日17：00前（以到账
为准）；4、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
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7）琼0106执恢34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6、特别说明：标
的物按现状拍卖，办理过户过程中所涉及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 13号森堡大厦七楼；电话：0898-
66531951、66531952；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814期）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8月14日上午10：00在
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陈少荣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新大洲大
道分摊面积1000.66平方米的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
市国用（2007）第004089号]，参考价415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标
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8月11日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8月10日
17：00前到帐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
户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处
须按顺序填明：（2017）龙拍委字第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
某缴款）。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产权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拍卖单位：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路
16 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 8 层；联系电话：0898- 66248828
13006006966；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迁坟通告
演府发〔2017〕43号

因储备地编号：k2014-0075M（TF）（原美福旅业有限公司
已征收）和储备地编号：k2016-0059M平整供地需要，请在海口
市美兰区演丰镇山尾村委会长宁头村红树林边范围内（以权属
图界线为准）的坟主务必于通告登报之日起到机场二期扩建工
程项目演丰片区指挥部办理迁坟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迁坟手
续的，按无主坟处理，将统一迁移演丰镇公益性坟墓地，望群众
相互转告。

特此通告。
电话：15348899323
地址：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项目演丰片区指挥部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人民政府
2017年7月14日


